
附录十五

(页数 1/4) 

299 

填写选举开支及接受选举捐赠之申报书  

及声明书的常见问题及解答

问 1 :  如 候 选 人 免 费 或 以 折 扣 价 获 得 货 品 或 服 务 作 为 竞

选 用 途，候 选 人 该 如 何 申 报 相 关 的 选 举 开 支 及 选 举

捐 赠？  

答 1 :  候 选 人 免 费 获 得 的 所 有 货 品 及 服 务 （ 义 务 服 务 除

外）都必须申报为选举捐赠，并于选举开支及接受

选举捐赠之申报书及声明书（ “选举申报书 ”）内的

相 关 部 分 申 报 有 关 货 品 及 服 务 的 估 算 价 值 为 选 举

开支。 “义务服务 ”是唯一可豁免被计算为选举开支

的免费服务（见第十六章第四部分）。  

以 下 例 子 为 候 选 人 免 费 或 以 折 扣 价 获 得 货 品 或 服

务（义务服务除外）作竞选用途时，在选举申报书

内申报相关选举开支及选举捐赠的方法：  

假设候选人向租车公司租用车辆作为竞选用途，而

有关公司向候选人提供非一般顾客可享有的折扣，

则租用该车的市场价格（或正常价格）与候选人支

付的价格的差额会被视为选举捐赠。候选人必须在

选 举 申 报 书 内 的 选 举 开 支 部 分 申 报 租 用 该 车 的 市

场价格（或正常价格）并注明折扣金额，同时亦须

把折扣金额申报为选举捐赠。候选人亦可参考填写

“选 举 开 支 及 接 受 选 举 捐 赠 之 申 报 书 及 声 明 书 指

南 ”中 H 及 I 部的其他例子。  

另 外 ， 如 候 选 人 免 费 借 用 朋 友 的 车 辆 作 为 竞 选 用

途，则 “免费借出车辆 ”已构成选举捐赠，其价值亦

属选举开支。如该朋友并没有向公众借出车辆，候

选人可根据其他人士或机构（例如租车公司）所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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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类 似 租 车 服 务 的 合 理 市 场 租 赁 价 格 而 估 算 其 价

值，并须把该估算价值在其选举申报书内分别列明

为选举开支及选举捐赠。  

问 2 :  如 候 选 人 租 用 广 告 位 置（如 小 巴 车 身）作 宣 传 用 途，

但 仅 在 租 用 期 间 的 部 分 日 子 利 用 该 广 告 位 置 展 示

选 举 广 告，候 选 人 该 如 何 申 报 相 关 的 选 举 开 支？  

答 2 :  候选人租用小巴、的士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广告

位置以展示选举广告，应按所支付的租金计算为有

关选举开支并须按规定申报。由于租用该些广告位

置，其目的为促使该候选人当选，或为阻碍另一候

选人当选，因此即使候选人仅在租用期间的部分日

子利用该广告位置展示选举广告，仍须申报整个租

用期的租金为其选举开支。以下例子说明在选举申

报书内申报相关选举开支的方法：  

假设候选人租用小巴车身一个月（如十一月一日至

十一月三十日）作为选举广告的展示位置，而候选

人 最 终 只 在 十 一 月 十 日 至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期 间 在 小

巴车身上展示选举广告，尽管候选人并没有在租用

期间的部分日子（即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九日）利

用小巴车身展示选举广告，但由于租用小巴车身的

唯一目的是为其参选作宣传，该候选人仍须在选举

申 报 书 内 申 报 租 用 小 巴 车 身 整 个 月 份 的 租 金 为 选

举开支。  

问 3 :  如 候 选 人 使 用 个 人 资 产 作 为 竞 选 用 途，候 选 人 该 如

何 申 报 相 关 的 选 举 开 支 及 选 举 捐 赠？  

答 3 :  任何在选举期间内、之前或之后，由该候选人或由

他人代该候选人为促使该候选人当选，或为阻碍另

一候选人当选，而招致或将招致的开支，均属于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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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开支并须按规定申报。  

如候选人使用个人资产（如自置物业）作为竞选用

途，须将所招致的相关开支申报为选举开支。由于

候 选 人 自 己 提 供 的 货 品 或 服 务 并 不 能 视 作 免 费 获

得，因此不可将该些货品或服务的价值申报为选举

捐赠。  

以 下 例 子 说 明 候 选 人 使 用 其 自 置 物 业 作 为 竞 选 办

公 室 时 ， 在 选 举 申 报 书 内 申 报 相 关 选 举 开 支 的 方

法：  

假设候选人全资拥有一个物业，该物业在选举期间

（如九月至十一月）只用作其竞选办公室，虽然候

选人毋须就该物业缴交租金，但仍应按该单位的市

值租金计算为有关候选人的选举开支，并于选举申

报书内列明计算方法及附上相关文件（如该单位的

应课差饷通知书）以作参考。相关选举开支的建议

计算方法如下：  

相关选举开支  =  该物业应课差饷租值  ×  自置物

业作为竞选办公室的时间比例（即三个月／十二个

月）  

此外，候选人使用上述单位作为竞选用途期间所招

致的其他相关开支，例如电费、上网费、管理费等，

亦须纳入其选举开支内，并在选举申报书内清楚列

明。  

问 4 :  如 候 选 人 为 现 任 区 议 会 议 员，在 选 举 期 间 指 示 其 议

员 办 事 处 的 职 员 于 办 公 时 间 内 协 助 处 理 其 选 举 宣

传 工 作，候 选 人 该 如 何 申 报 相 关 的 选 举 开 支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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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4 :  候 选 人 若 指 示 其 议 员 办 事 处 的 职 员 于 办 公 时 间 内

处理其竞选的宣传工作，当中所涉及的开支均属选

举开支。候选人应按该职员用于为其处理竞选宣传

工 作 的 实 际 时 间 ， 依 比 例 计 算 有 关 薪 酬 为 选 举 开

支，并随选举申报书附上该职员签收薪酬的收据及

有关选举开支的计算方法以作证明。  

若 候 选 人 就 该 职 员 于 办 事 处 工 作 的 薪 酬 向 区 议 会

秘书处申领津贴，则已计算作选举开支的部分不可

用作向区议会秘书处申领津贴，只有已扣除选举开

支后的部分可向区议会秘书处申领津贴。  

以 下 例 子 具 体 说 明 上 述 候 选 人 在 选 举 申 报 书 内 申

报相关选举开支的方法：  

假设候选人是现任区议会议员，在选举期间（如九

月至十一月），候选人指示其议员办事处的职员在

办公时间内协助处理其竞选宣传工作，而当中涉及

的时间占该职员的整体工作时间的 2 0 %，候选人应

按比例计算该职员的薪酬为选举开支，建议计算方

法如下：  

相关选举开支  =  该职员薪酬（即九月至十一月的

薪 酬 总 和） ×  从事 选 举 宣传 工作的 时 间 比例 （ 即

2 0 %）  

候选人亦可参考填写 “选举开支及接受选举捐赠之

申报书及声明书指南 ”中 C 部的相关例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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